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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五月二十日）在立法會會

議上動議恢復二讀辯論《2015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的

發言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2015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議員及各位委員，和秘書處及法律顧問所付出的努

力，令《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能夠順利完成。我亦感謝不同團體及人士

向法案委員會表達的意見。 

 

  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四次會議，詳細討論了《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

和條文，並提出寶貴意見。政府仔細研究後，採納了法律顧問的建議，修

正若干條文。我們亦會提出若干修訂，完善建議過渡安排，以更清楚反映

實施「預設投資策略」的政策理念，是為協助那些沒有或者不想作出投資

選擇的強制性公積金（下稱「強積金」）計劃成員。法案委員會對政府修

正案不持異議。我會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有關修正案。 

 

  現時強積金計劃的預設投資安排不受法例規管，有些安排並不符合退

休儲蓄的長遠投資目標。《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規定強積金核准受

託人須在每個計劃下，提供一套高度劃一、有收費管制的「預設投資策

略」，以規管強積金制度的預設投資安排，確保該安排符合退休儲蓄的長

遠投資目標，以保障計劃成員利益。 

 

  「預設投資策略」是參考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建議而制

定，採用環球分散及隨年齡降低風險的投資原則。策略下設有兩個成分基

金，計劃成員的累算權益，會由計劃成員 50歲起，從較高風險資產的「核

心累積基金」逐步轉移至較低風險的「65 歲後基金」。 

 

  「預設投資策略」主要為沒有或者不想作出投資選擇的計劃成員而

設。因此，《條例草案》訂明，條例實施後，現時沒有給予投資指示的計

劃成員，將會收到由核准受託人發出的通知，如果他們仍然選擇不作出投

資決定或不回覆核准受託人，他們的累算權益，會自動投資於「預設投資



策略」。而新的計劃成員，若沒有給予投資指示，他們的累算權益，也會

自動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而其他認同該策略的計劃成員，亦可自行

選擇將累算權益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法案委員會大致接受「預設投

資策略」的設計及過渡安排。 

 

  我們將透過《條例草案》首次在強積金制度中引入收費管制。在「預

設投資策略」下，除了實付開支外，基金收費不得超過淨資產值的百分之

零點七五，並以日額計算。基金收費是指核准受託人、保薦人或推銷商、

保管人、基金經理等服務提供者的收費總和。 

 

  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中，所有委員都一致認同降低強積金收費的幅度

要更快更深，而大部分委員亦同意應盡快推出有收費管制的「預設投資策

略」。強積金收費當然越低越好，但我們必須注意到，礙於現時制度涉及

多項行政工作及服務提供者，當中必然涉及不同的收費及必需的開支。我

們不能低估實施建議的難度及為業界帶來的挑戰。 

 

  建議的百分之零點七五收費上限，是參考了以下因素後才審慎釐定

的，即： 

 

（一）現時核准受託人就強積金成分基金所收取的管理費用； 

（二）現有預設基金的不同資產規模； 

（三）在收費上限的水平下建立最佳投資組合的可行性及靈活性； 

（四）核准受託人執行強積金行政工作的成本；以及 

（五）計劃成員對收費的期望。 

 

  在現時 460 個強積金成分基金當中，只有約 10 個成分基金的收費低

於淨資產值的百分之零點七五。所以，我們建議的收費上限水平十分進取。 

 

  但正如政府在不同場合表示，建議的收費上限水平只是一個起步點，

日後還會向下調整。考慮到法案委員會的討論，政府及積金局會在「預設

投資策略」全面實施三年內，檢討收費上限水平可否再向下調。考慮因素

包括： 

 

（一）「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的運作效率； 

（二）強積金制度下其他成分基金的收費水平；以及 

（三）「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的規模。 

 

  為此，《條例草案》建議賦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可藉於憲報刊



登的公告，修改法定投資規定及收費上限水平。有關公告須按先訂立後審

議的程序提交立法會審議。 

 

  政府的意向是盡量降低強積金收費。然而，收費管控措施必須合理、

可行及不會產生任何負面的副作用，亦不應限制核准受託人設計能達致退

休儲蓄長遠目標的最佳投資組合時的彈性。 

 

  法案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議員代表法案委員會提出了一些修正案。鄧家

彪議員及黃毓民議員亦分別提出他們的修正案。議員的修正案可歸納為以

下三個類別： 

 

（一）收費上限的範圍及上限水平； 

（二）降低風險的資產分配軌道；及 

（三）檢討收費上限的機制。 

 

  政府反對所有由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在今年三月十五日給立法會議

員的信件中，已解釋了反對的理由。我將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詳細解

釋我們反對的原因。以下我想特別就議員提出有關收費上限及範圍的兩個

修正案解釋政府的立場。 

 

  黃毓民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把收費上限的水平由百分之零點七五減至

百分之零點五九。毫無疑問，建議的水平，在政治上很難令各位議員反對，

但我必須指出，這是一個隨意的水平，沒有經深思熟慮及公眾諮詢而訂

出，最終會令「預設投資策略」無法如期實施。 

 

  這是因為核准受託人為確保能在今年內推出「預設投資策略」，已按

照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公布的諮詢總結中的建議收費上限水平，設計「預設

投資策略」的投資組合。若現時重新訂定收費上限，這將代表核准受託人

須重新設計「預設投資策略」的投資組合。再者，部分規模較小的強積金

計劃核准受託人已清楚向政府表明，其計劃在百分之零點五九收費上限的

水平下將可能入不敷支，又可能需由其計劃下的其他非「預設投資策略」

的成分基金作補貼，才可為「預設投資策略」建立一個符合法例規定的投

資組合。他們可能須重組其強積金計劃，以符合收費上限的規定；或在最

壞情況下，考慮退出強積金市場。以上種種情況均令我們難以在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推出「預設投資策略」。 

 

  一旦有關修正案獲得通過，我們需給予核准受託人時間研究重訂投資

組合的可行性及評估對規模較小的強積金計劃核准受託人的影響。我們現



階段對實施百分之零點五九收費上限並沒有信心，最後可能要「推倒重

來」。所以，如有關修正案獲通過，政府現時無法預料實施修訂條例的日

期。 

 

  至於由譚耀宗議員代表法案委員會提出，建議把「實付開支」納入法

定按每日淨資產值的百分之零點七五的收費上限內的修正案，會帶來執行

上的困難及不確定性。原因是一直以來，這些實付開支（如律師費、核數

費用等開支）都並非以淨資產值百分比計算。這項修正案從未諮詢業界。

積金局和業界對於如何執行相關修訂仍毫無頭緒。如有關修正案獲通過，

積金局需和業界商討如何計算開支以符合規管要求。由於我們未能預計有

關研究所需的時間，一旦有關修正案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的實施日期亦難

以預料。 

 

  總括來說，這些無視實際運作考慮的修正案如獲通過，最終只會令 250

多萬名計劃成員無法盡快受惠於有收費管控的「預設投資策略」。 

 

  主席，強積金制度由二零零零年底開始實施至今十五年，政府首次引

入收費管制，並規管預設投資安排，以回應「收費高、選擇難」的問題。

有關收費管制的草案條文，是經過細心推敲，反覆驗證而擬定，確保有關

條文有效及可以執行。 

 

  我懇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及各項由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並反對由

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讓我們得以如期在今年年底前推出「預設投資策略」，

踏出第一步，令計劃成員能早日受惠於「預設投資策略」。 

 

  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